
 1 

本會 111 年度對所屬安養機構員額評鑑結論報告 

111.12.06 

壹、評鑑緣起與目的 

一、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 8條及「中央政府機關

員額管理辦法」第 15條至第 20條及「中央政府機關辦

理員額評鑑作業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本會應每兩年

評鑑所屬機關人力之工作狀況及員額總數合理性，以確

保機關整體策略、未來業務發展狀況及員額合理配置目

的之達成，並作為預算員額調整依據。 

二、為瞭解本會所屬 16 所榮譽國民之家（以下簡稱榮家），

業務運作狀況、單位組設、員額配置及人力運用情形，

本會前會同學者專家及相關機關組成評鑑小組辦理本

次員額評鑑作業，俾利後續組織、業務及員額相關案件

之核議。 

貳、評鑑日期、機關及成員 

一、評鑑日期：110 年 10 月 20 日至 111 年 2月 23日。 

二、受評機關：16 所榮譽國民之家。 

三、評鑑小組成員（性別比率：男性 77％、女性 33％）：  

(一)召集人：本會主任秘書簡世峰。 

(二)學者專家：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蘇教授彩足、國

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彭兼任副教授錦鵬。 

(三)上級機關代表：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林科長毅

明。 

(四)工作小組成員：本會綜合規劃處林簡任技正逢祺、

人事處林副處長秀美。 

叁、評鑑發現 

一、本(111)年度本會對所屬機構評鑑重點係配合行政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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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評鑑重點「機關人力配置情形及業務之契合度」、「機

關人力運用狀況」、「機關業務有無法任務化、繼續簡

化、數位資訊化、或委外化空間」、「機關業務與組織之

之契合度」、「本機關暨所屬機關（構）近 10 年（101

年至 110 年）預算員額及缺額率變動分析」、「機關未來

人力需求預估及因應規劃」等 6項提出評鑑發現建議及

結論。 

二、本會所屬 16 所榮家書面受評報告，經會請業管（就養

養護）處及各評鑑委員提供意見，並彙總研擬安養機構

員額評鑑結論說明如次：機關人力配置情形及與業務之

契合度 

(一) 機關人力配置情形及業務之契合度： 

1、依本會各榮譽國民之家組織準則及辦事細則規

定略以，本會為安置身心障礙與年長之退除役

官兵就養，特設 16 所榮譽國民之家，依所照顧

退除役官兵之安置類別與人數，區分為甲、乙、

丙、丁四種類型，掌理退除役官兵之安養；失

能養護、失智照顧及長期照護；日間照顧及臨

托服務；衛生保健及疾病醫療；行為、心理輔

導評估及社會福利服務等事項。置主任、副主

任、輔導組、保健組、秘書室、人事室(人事管

理員)、政風室、主計室。榮譽國民之家得設堂

並置堂長，辦理各堂榮民服務照顧事項，由輔

導員、社會工作員或護理人員兼任。 

2、110 年度行政院核定 16 所榮家預算員額，職員

690 人、工友 247 人(205 人超額出缺不補)、技

工 48 人(32 人超額出缺不補)，合計 985 人(工

級人員 237人出缺不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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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榮家之預算員額人力配置屬合理且能契合核

心業務─退除役官兵安養、養護與醫療照護之

任務，惟就養榮民高齡化，照服人力需求大幅

增加，部分地處偏遠交通不便之榮家，委外聘

僱之照服員招募不易。另依政府長照政策及社

區睦鄰考量，目前有 5 榮家已設置日間照護中

心，所需照護及護理人力多採委外方式因應。

又配合政府因應人口老年化施政作為，各榮家

開放一般民眾入住並著手規劃設置失智專區，

相關的照服人力需求增加。 

3、因照服工作進入門檻較低，有關外聘照服人力

質、量不足及流動率高之特性，是各榮家應思

考因應的重點。 

(二) 機關人力運用狀況： 

1、當前本會各榮家核心業務為推動醫養合一及長

照服務政策，將醫療及安養，整合為全人、全

程、全家的照顧服務網絡，以創造優質之榮家

醫養環境，落實在地老化之目標。 

2、而各榮家為配合長照服務政策或相關法規修正

後，致使業務量的提升及近年來受 COVID-19 疫

情的影響，皆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又機關人

力配置受預算員額的限制，各榮家皆以委外護

理人員及照服員來補足人力不足之情形。 

3、部分榮家反映醫療照護工作負荷及複雜度高，

且需夜間輪值，致委外護理人員招募困難流動

高，常須由公職護理師代理又兼行政業務致負荷

過重。 

（三）機關業務有無去任務化、繼續簡化、數位資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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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委外化空間 

1、業務簡化及資訊化： 

(1) 修正與簡化長照品質指標監測，有效節約工

時，提升工作效率。 

(2) 本會建置安養養護資訊管理系統，將現有照護

及醫療資料資訊化，如建置服務對象管理、社

工服務、人力(委外)資源管理、服務對象財物

管理等子系統，建置收費管理、服務對象活動、

服務績效等子系統，有助提升資訊運用分析成

效。 

(3) 引進生命徵象自動上傳量測整合裝置，自動連

結醫療儀器訊息匯入資訊系統，以提供即時完

整紀錄，降低人為輸入錯誤。 

(4) 新住民入住，無須提供紙本戶籍謄本，由承辦

人進入戶（役）政資訊系統申請，節省資料及

時間成本。 

(5) 善用 Line或微信等通訊軟體，即時傳達及聯繫

各項訊息。 

(6) 利用網路查詢榮民住院情形及榮民輔具申請。 

(7) 每月家務會報由各單位發想並提報業務創新與

簡化構想。 

(8) 家區相關水電維修等採線上申請。 

(9) 設施設備維修、派車、請購、住民水電費收繳

等設計電子表單。 

2、委外化：照服員、護理人員、安全維護(保全)、

環境清潔、水電、伙食管理(廚工)、鍋爐等項

目皆已委外辦理。 

3、無去任務化空間：本會各榮家配合政府長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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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推動，逐次提升榮家功能及擴大收置對象，

近 10 餘年來，無論硬體設施與軟體照顧品質，

均有明顯進步，亦引進新的服務照顧思維，終

能與國家社福政策與走向一致，無去任務化之

空間。 

4、各榮家均已配合會本部推行之安養養護資訊系

統，有效簡化工作流程，且各項勞務工作亦採

委外方式處理，經檢視均有相當成效。另岡山

榮家等並已導入高雄榮總微型門診系統醫療資

訊整合及榮華專案 5G 智慧長照計畫，有助提供

住民更便捷完善的就醫照護。 

 (四) 機關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 

1、各榮家當前重點業務項目 

(1)住民服務照顧及協助權益維護。 

(2)住民個案輔導、連結社會資源、推展團體及文

康活動。 

(3)綜辦榮民亡故善後服務及遺產管理。 

(4)門、急診醫療及失能榮民鑑定。 

(5)環保、衛生、防疫、營養、保健、復健及長期

照護業務。 

(6)專業照護教育訓練及衛教宣導。 

(7)家區災害防護及安全維護。 

(8)總務、工程、採購及財產保管等， 

以上重要業務項目及其執行情形，符合安養機構

組織定位及組設目標，充份表現出安養服務與業務

與組織之契合度。 

2、各榮家當前重點業務項目，在於持續營造友善

尊嚴之老化生活環境、推動社區照顧關懷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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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配合長照政策開設日間照護中心及增設失

智園區等，各榮家之組織編設及分工尚屬合宜。 

(四) 本機關暨所屬機關（構）近10年（101年至110年）

預算員額及缺額率變動分析 

各榮家101至110年以工級人員為缺員變動，超額

技工、工友離退減列預算員額，職員預算員額，

近年變動不大。 

(五) 機關未來人力需求預估及因應規劃 

多數榮家針對人力不足問題，規劃採增加委外承攬

人力因應。至雲林榮家建議請增 1 名輔導員兼堂

長；新竹榮家建議請增護理師 3人、社工人力 2人；

板橋榮家建議請增護理人員 10 人、副技師 2 人、

組員 1人；台南榮家建議請增社工人力 2 人；高雄

榮家建議增加編制員額等節，基於各榮家編制數與

預算員額近乎相等並無請增預算員額空間，且受限

員額總量管制前提下，現階段不宜修編及請增預算

員額，不足人力如護理人員、照服員或事務性工作

宜仍以報請本會採委外承攬方式因應。 

肆、評鑑建議 

一、機關人力配置情形及與業務之契合度 

(一)本會所屬 16所榮家重點業務，大致符合組織設立目

標，且為因應醫養合一及長照政策，以「建構高齡

友善環境，榮家資源開放共享」，包含「優化榮家環

境設施，提供符合長照設施床位」、「分階段完成失

智床位整建工程，提供失智長者專業照護」、「賡續

推動資源共享，加強宣導落實收住一般民眾政策」、

「精進照顧品質，以發揮安置資源整體效益」等目

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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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各榮家正式人力配置，基於各榮家編制數與預

算員額近乎相等並無請增預算員額空間，且受限員

額總量管制前提下，建議輔導協助委外照服公司辦

理自訓自用照服員訓練，取得證照後編派任職，或

透過職訓中心安排照服員相關訓練課程，提升合格

有證照的照服員數量。另應強化與中央及地方社會

福利、衛生醫療機構之協力合作關係（如照服員培

訓等），發揮資源共享效益。 

二、機關人力運用狀況 

建議運用榮家可提供之有利條件，例如提供住宿或公費

送訓等方式，與委外承商協力合作積極徵才，以補足委

外護理人員，維持照護服務之品質。 

三、機關業務有無去任務化、繼續簡化、數位資訊化或委外

化空間 

(一)核心業務屬服務照顧性質，除透過資訊整合及數位

化資訊系統提升照顧品質外，建議在行政業務方

面，宜再持續檢討簡化業務內容及作業流程，例如

推動電子表單，將申請作業資訊化，以提升工作效

率。 

(二)建議各榮家間可建立業務交流平台，推廣自家精進

業務簡化、資訊化之成果，提供他家觀摩學習，達

到共好之目標。例如高雄榮家實施數位化轉型成果

一覽表呈現之具體作法，建議提供其他榮家參考學

習。 

(三)教育部刻正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各大專院校均

積極與公務機關作連結，各榮家可考慮與學術單位

建教合作，運用學界能量協助榮家改善業務運作模

式或協助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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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關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 

各榮家目前業務在於持續營造友善尊嚴之老化生活環

境、推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配合長照政策開設日間照

護中心及增設失智園區等，各榮家之組織業務與組織編

設及分工尚屬合宜，惟建議各榮家於職務出缺時盡速遴

補，並在現有組設下依工作量合理調配人力，避免勞逸

不均。  

五、本機關暨所屬機關（構）近10年（101年至110年）預算

員額及缺額率變動分析 

基於各榮家編制數與預算員額近乎相等並無請增預算

員額空間，爰各榮家近 10年（101 年至 110 年）預算員

額之變動小，僅以工級人員為缺員變動，為可預期退休

之離退。 

六、機關未來人力需求預估及因應規劃 

基於各榮家業務日益繁重，建議人力不足問題，宜先強

化現有人員專業能力，提升工作效率，確有不足再審慎

評估採增加委外承攬人力方式因應。 

七、其他建議事項： 

(一)鑑於部分榮家軟硬體設施優於民間安養機構甚多，

宜賡續實施榮家功能調整及資源共享設施環境總體

營造，符合長照設施標準，營造高齡友善健康環境。 

(二)榮家列屬 4級機構，未來板橋、八德、雲林、高雄、

馬蘭等有失智園區發包之需求，此外尚有板橋等榮

家有日間照護中心擴建等工程專長人員之需求，上

開相關業務及人力需求，為避免因同仁離退休，造

成人員與經驗未及銜接與傳承，應建議先預為調整

規劃。 

(三)除板橋、雲林、新建臺南榮家及未來失智園區外，

其餘榮家逐年老舊，需逐年編列設施設備更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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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加以我國已邁入高齡化社會，未來養護及失智

照護需求日增，需整體規劃並適時調整各類照護床

位數。 

 


